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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课基本思路： 

一、课堂讲授（以教材为中心、配合案例
教学法与启发式教学） 

二、总结 

（一）内容与体例方面的总结（主要结合
教材并回归教材） 

（二）本章重点与考点 

三、司法考试专栏（关联法规与经典试题
中国普法网www.legalinfo.gov.cn） 



中英文论文检索 

 1、中国期刊网（校园网   图书馆   中国期刊
网） 

 2、英文杂志（国家图书馆、校园网：图书馆   
美国法律期刊网/westlaw） 

 （1）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

 （2）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
International Law 

 （3）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
Quarterly 

 



对现有国际私法的具有代表性的
评价： 

         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国际私法是一座古老而
又神秘的象牙塔。 

 
“古老”：2000多年的历史，近800年的历史。 

“神秘”：它主要由抽象、深奥的理论构架而成，从头
至尾充满分歧与争议，如同一座迷宫。 

“象牙塔”：它是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产物，此后也主要
由   各国教授精心培育，理论探讨远远多于实践操作，
法官与律师由于种种原因，还在有意无意的回避具体
案件中的国际私法问题。 



[美]普若瑟（William L. Prosser）1953 

       冲突法领域就是一块阴霾的沼泽地，
这里充满了摇颤的泥潭。一些博学而又
古怪的教授流连其间，他们用晦涩的、
令人费解的专业术语，对神秘的事物创
设理论。而普通的法官或者律师卷入这
个领域就会迷失。 



 
 

 
 1.国际私法是综合性学科，包容性强，涵盖范围广。 
 2.国际私法学是移植外国的法律学科，其理论具有特殊性。 
 3.国际私法是在商品跨国交换、人员跨国流动基础上产生的法律。

我国社会缺少氛围，个人实践少，缺乏感性认识。 
 4.学习国际私法要有新的思维方式。国际私法与其他法学课程相

比，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没有定论。  
 

 1. 宏观掌握国际私法的框架结构。 
 2. 微观掌握国际私法基本概念、基本理论、基本制度。  
 3. 结合司法、仲裁实践学习理论，多读一些国际私法案例，增加

感性认识，向理性认识深化。 

国际私法为什么难学？ 
  如何学好国际私法 



2004年5月23日法国巴黎戴高乐机
场坍塌案现场及对中国的影响 



2000年7月25日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协和
飞机失事案与中材国际沙特案 





 
第一章  国际私法概论 

第一节 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

第二节  国际私法的规范和组成 

第三节  国际私法的渊源 

第四节  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 

第五节  国际私法学 



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

 

 一、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概念 

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涉外因素的
民商事关系（简称国际或涉外民事关系） 

 

 二、涉外民事关系 



一、涉外民事关系的概念 

 
          涉外民事关系是指民事关系中的主体、客
体、内容中含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涉外因素
（foreign  elements）的民事关系。 

  1 主体涉外：主体一方或双方是外国的自然人、
法人（有时也可能是无国籍人、外国国家或国
际组织）；或者一方或双方为住所、惯常居所
或营业所在国外的自然人、法人。 

  2  客体涉外：民事关系的客体位于国外。 
  3  内容涉外：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。 



被爱情遗忘的角落-沈丹萍 

 

 



《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
则〉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第178条对
“涉外民事关系”的解释： 

 定义： 

   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、无国籍

人、外国法人的；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，
产生、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
生在外国的，均为涉外民事关系。 

 

发展：1.住所、惯常居所、营业地位于国外；  

           2.华侨； 

           3.涉及国际条约、外国法律适用的民事关系。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



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
（草案）第一次审议稿 

 第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涉外民事关系： 
 (一) 民事关系的一方是外国人、无国籍人、外国法人、国际组织、

外国国家；  
 (二) 民事关系一方的住所、经常居住地或者营业所位于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领域外；  
 (三) 民事关系的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，或者争议标的物

移转越出一国国界；  
 (四) 产生、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领域外。 
 (五）法律法规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。  

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人之间、法人之间或者自然人和法人之间
的民事关系，其标的物以及履行地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，
不得选择适用外国法律。  

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〉

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 2012年12月28日法释〔2012〕24号  

 
 第一条 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可以

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： 
  

  （一）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、外国法人
或者其他组织、无国籍人； 
  （二）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
民共和国领域外； 
  （三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； 
  （四）产生、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
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； 
  （五）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。  



问题：如果法律关系中的三要素都不涉外，这类
法律关系是否一定不受国际私法调整？三要素涉
外，此类法律关系是否一定受国际私法调整？ 

    1、两个实例    

    2、结论： 

          三要素的判断标准是受前苏联国际私法学
的影响。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，但并不周严。 

   一种新的观点：抛开三要素说，主张判断的标
准是某一民商事关系是否与外国法（或外域法）
有实质联系。 

  



二、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特征 

（与国内民事关系比较） 

1、涉外性：“外”包括外国、外法域

（legal unit） 

2、国际性：本质上体现国家之间的关系。 

3、广义性：民事、商事；国际民事诉讼、
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关系。 



李爽事件 

 
     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跨国恋情不仅难被社会接受，政府也用有色眼镜

看待跨国恋，甚至把跨国恋当成“里通外国”对待。1980年，一个23岁
的年轻女孩儿李爽，带着她的作品——三幅木板画，三幅油画参加星星
画会在美术馆的第二届“星星美展”，在这里她认识了法国外交官白天
祥。由于与白天祥的恋爱关系，李爽广结在野艺术界、诗词界人士。
1981年9月9日，李爽被逮捕，并判处二年劳教，审讯三个月，之后被送
到北京良乡教养所。白天祥被驱逐出境。 
 

   回到法国后，白天祥在法国组织了“李爽事件援救组织”，在法国
政界、艺术界和媒体大力活动。法国各大报均不断报导有关李爽事件的
文章，并与电视台、电台联合作宣传节目。80年代初哪有什么涉外婚姻，
中国政府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最后，还是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向
邓小平过问李爽现况，经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，李爽才被释放。李
爽出狱后去了巴黎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



三、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

国际私法的范围有两种含义： 

  ——调整对象的范围。即涉外民事关系中的哪些问题由国际私法来
调整。 

   ——国际私法规范的范围。即国际私法由哪些规范所组成。 

 

国际私法调整范围4种观点： 

    1.德国、日本：冲突规范 

    2.英美法系国家：管辖权、法律适用、承认及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

    3.法国、意大利：国籍、外国人法律地位、冲突规范、管辖权 

    4.（前苏联）俄罗斯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、冲突规范、统一实
体规范、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规范 

 



四、法律冲突及其产生的原因 

 （一）法律冲突的类型 

 1、公法冲突与私法冲突 

 2、空间冲突、时际冲突和人际冲突 

 3、平面冲突与垂直冲突 



法律冲突及其产生的原因 

   

（二）国际私法中法律冲突的概念 

           法律冲突（conflict  of  laws）是指
对于同一涉外民事关系，由于各国法律
规定的不同且都主张适用于该民事关系，
从而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。 



法律冲突及其产生的原因 

   （三）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
（1）民事主体之间存在正常的民商事交往，形成涉外民

商事关系。 

（2）各国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。 

（3）一国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另一国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时
出现在一个法律关系中。 

（4）主权国家赋予外国人在内国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。 

（5）各国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。   

 

 



         
 
 
         （1）、（2）提供了产生法律冲突的客观
可能性；（3）、（4）、（5）使这种可能变
成了现实。 


